 聂桥中心敬老院财务管理制度

为加强敬老院财务管理，规范院内财务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敬老院设立独立的资金账户，特困供养资金、敬老院建设资金、敬老院工作经费、社会捐赠资金均纳入专账统一管理。
二、敬老院应作好固定资产登记，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；敬老院所有资产依法归敬老院管理和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随意外置。
三、敬老院各项收入应入专账，不准立账外账，要做到收支两条线。根据敬老院实际情况，敬老院每年可支出3000元现金作为周转资金，每年年初借出，年底归还。
四、各项支出票据须按财经制度有关规定，由经办人、院长签字，由民政局签批后方可报账；各项支出票据须出具合法发票，严禁白条入账。支出较大的转账，少额的支出可支付现金。
五、院内不得滥发奖金、补贴和实物，严禁挪用公款，严禁以任何名义、任何理由将公款借给或变相借给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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